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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告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18條之規定而作出。

本公告乃由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

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18條之披露規定而作出。

於二○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本公司（作為借款人）與一家銀行（「貸款人」）訂立一份融資協議

（「融資協議」），據此，貸款人在融資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之規限下提供 550,000,000港元（或等

值之人民幣）之循環貸款融資，貸款期由融資協議日期起計 364天。

融資協議規定，倘本公司之控股股東越秀企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越秀企業」）於本公司已發行

之具投票權股份中持有少於 30%之直接或間接權益，或倘越秀企業不再是本公司單一最大實

益股東的地位，或倘越秀企業不再對本公司行使有效之管理控制權，即構成違約事件。若發生

有關違約事件，則貸款人可宣佈融資協議項下所有債項已立即到期應付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越

秀企業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合共約 44%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

余達峯

公司秘書

香港，二○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

執行董事： 林昭遠（董事長）、朱輝松、江国雄、賀玉平、陳靜及劉艷

非執行董事： 張貽兵及蘇俊杰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余立發、李家麟、劉漢銓及張建生


